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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财购投诉〔2022〕1号


关于2021新余市文化旅游招商推介会

（武汉站、南昌站）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XYHX2021-C063

二、项目名称：2021新余市文化旅游招商推介会（武汉站、南昌站）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湖南红树林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108号水岸天际新寓1栋1402室

被投诉人：新余和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长林路市机关三大院4栋

采购人：新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住所地：新余市仰天东大道69号图书大楼4楼

相关供应商：江西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福州路183号江旅国际大厦817室

四、基本情况

（一）被投诉人新余和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新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的授权委托，对2021新余市文化旅游招商推介会（武汉站、南昌站）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采购项目于2021年11月19日发布采购公告；11月26日发布变更公告；12月6日在新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2021年12月9日，投诉人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2021年12月18日,被投诉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1年12月27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代理机构并未对质疑事项做出实质性回复；对本次招标工作存在重大质疑，希望得到相关质疑事项的书面解释。  

投诉事项2：被投诉人作为此次招投标工作的招标代理公司，随意调整招标代理公告时间，存在扰乱招投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性的违规行为。 

（三）被投诉人称

1.本项目第一次公告时间为2021年11月18日，开标时间为2021年11月29日9:30时。经采购人要求，我司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之规定，于2021年11年26日发布变更公告，开标时间修改为2021年12月6日9:30时。本项目磋商文件发售期限，变更公告的发布均符合规定，且项目报名时间和开标时间的延长是针对所有潜在投标人，未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供应商。

2.经查江西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报名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且本项目为系统报名，如果江西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报名时间，其无法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工作。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三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我司做出了“质疑内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答复意见。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查：

关于投诉事项1：被投诉人已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质疑答复。故，投诉事项1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1）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十条：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修改，修改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至少5日前，书面通知供应商；不足5日的，应当顺延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的规定。本项目于2021年11月18日首次发布采购公告，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29日9:30时；期间，项目于2021年11月26日发布变更公告，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修改为2021年12月6日9:30时。采购文件发布及变更期限未违反相关规定。（2）相关供应商江西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11时在首次公告的报名期限内完成项目投标报名，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采购活动存在违反公平、公正的违规情形。故，投诉事项2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新余市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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